鄞人职〔2009〕56号
关于做好我区2009年度公务员

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党委、政府，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区级机关各单位：

根据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组织部、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、鄞州区人事局《关于印发＜宁波市鄞州区干部教育培训学分制考核管理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（鄞组通〔2005〕4号）精神，现就2009年度公务员教育培训考核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和对象

现职区管领导干部和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一般干部。

二、考核内容、计分标准及使用

由公务员所在单位按鄞组通〔2005〕4号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学分统计，区委组织部和区人事局将组织抽查。

三、上报时间及要求

各单位接通知后，务必实事求是，认真做好汇总工作，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，按要求填写好《2009年度鄞州区公务员教育培训学分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此表也可在鄞州人事编制网（http://www.nbyzrs.gov.cn）下载，并以电子表格形式（EXCEL文档）报区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。邮箱地址：nbyzrspx@163.com，联系人：忻海平，联系电话：87525414。

附件：2009年度鄞州区公务员教育培训学分统计表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
主题词：公务员  培训　教育　考核  通知
宁波市鄞州区人事局　　　　　2009年12月16日印发

	2009年度宁波市鄞州区公务员教育培训学分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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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	参加组织人事部门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培训（按实际天数，每天计5学分）
	公务员更新知识培训《突发事件处理与危机管理》（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得20分）
	公务员综合素质培训（全年达到2次计10分，少于2次不计分，高于2次，每次计5学分，最高30学分）
	区管干部网上学习（以网上显示的学分为准）
	参加单位理论学习（20次以上计15学分，缺席一次扣1分）
	参加学历学位继续教育(研究生、本科、大专每一学期分别计15、10、5学分）
	参加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（每次10学分）
	论文发表（每篇国家级30学分，省市级20学分，区级10学分，最高计40学分）
	其他（包括单位申报后自主组织的培训等）
	累计学分

	
	
	
	
	参加何部门何培训及参训天数
	计学分
	计学分
	参加次数
	计学分
	计学分
	参加次数
	计学分
	何学历教育
	计学分
	参加何培训
	计学分
	在何级别中分别发表几篇
	计学分
	何培训及参训天数
	计学分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请以电子表格（EXCEL）形式报区人事局专技科。（E-MAIL：nbyzrspx@163.com)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